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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34 证券简称：*ST 棒杰 公告编号：2026-064

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:

1、2025年9月4日，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上市公司”）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92），公司及控股二级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

州棒杰”）收到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或“扬

州经开区法院”）送达的《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通知书》[（2025）

苏1091破申16号之一]等材料，获悉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扬

州棒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法院申请

对扬州棒杰进行预重整。

2、2025年9月16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子公司预重整

申请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94），法院裁定受理上述预重整申请。

3、2025年11月18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11），法院指定北京天达共和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、

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江苏有限公司、上海再生律师事务所联合体与江苏联盛律

师事务所担任扬州棒杰预重整阶段联合管理人(以下简称“预重整管理人”)。

4、2025年11月27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预重整启动债权申报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5-115），预重整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扬州棒杰预重整

相关工作，就扬州棒杰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。

5、2025年12月11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收到法院同意子公司在预重整期间

进行借款的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18），法院同意债务人扬州棒杰在预重

整期间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、维护重整价值对外借款。

6、2026年2月3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子公司重整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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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3），法院裁定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

行对扬州棒杰的重整申请。

7、2026年2月5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决定

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5），法院指定北京天达共和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、

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江苏有限公司、上海再生律师事务所联合体与江苏联盛律

师事务所担任扬州棒杰重整阶段联合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，周巍为管

理人负责人。

8、2026年2月7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6），根据法院出具的（2026）苏1091

破1号《公告》以及管理人送达的《债权申报通知书》，扬州棒杰债权人应在2026

年3月2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定于2026年4月2日上午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。

9、2026年4月4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32），扬州棒杰于2026年4月2日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。

2026年4月2日9时30分，扬州棒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。近日，公司经查

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（http://pccz.court.gov.cn）获悉，管理人已

完成对扬州棒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统计并进行了公示。根据管理人公

示的相关公告文件，现将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会议参会及表决情况

本次债权人会议应到会的债权人143户，实际到会109户，其中：有表决权的

无财产担保债权人126户，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数额为1,221,835,527.05

元；到会有表决权的债权人90户，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数额为

1,013,633,737.43元。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共两项议程表决结果如下：

（一）《财产管理方案》

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89家，代表无财产担保债权数额为1,001,640,331.36

元，同意人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98.89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

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98.82%。



3

（二）《会议非现场议事规则》

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88家,代表无财产担保债权数额为1,001,502,503.36元，

同意人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97.78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

担保债权总额的98.80% 。

综上所述，上述两项表决项同意的债权人人数过半数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

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，表决均已通过。

二、子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债务人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

偿能力可能的，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。重整程序

以挽救债务人企业，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。

公司及扬州棒杰将配合法院及管理人推进相关重整工作，公司将依法行使股

东和债权人权利，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，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

债务问题的方案，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，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，

维护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股东借款的价值。

虽然目前法院裁定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但在重整事项推进过程中，仍存

在重整计划表决未能通过，重整计划表决通过后未获得法院批准，以及重整计划

获得法院批准后无法执行等可能，扬州棒杰后续重整事宜尚具有不确定性，存在

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。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

续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（二）扬州棒杰为公司核心子公司及光伏业务重要经营平台，若重整得以成

功实施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，推动公司健康发展。由于扬州棒杰

重整计划尚未确定，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重整进程，依

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

（三）扬州棒杰金融负债敞口本金余额约6.3亿元，金融负债全部都由公司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履行全部

担保义务的风险。

（四）上市公司直接和间接向扬州棒杰投资5.05亿元，已全部实缴到位。本

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对外股权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。

（五）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对扬州棒杰提供资金支持金额约6.5亿元，是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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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棒杰的重要债权人之一。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其

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。

（六）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区管委会”）就1.4

亿元到期补贴款向扬州棒杰、公司提起诉讼，扬州经开区法院予以受理并立案[案

号：（2026）苏1091民初59号]，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案已调解结案，根据（2026）

苏1091民初59号《民事调解书》，扬州棒杰确认1.4亿元到期补贴款并由开发区管

委会按照破产程序依法申报债权进行破产分配，由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

应于2026年9月30日前返还。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方

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履行全部担保义务的风险。

（七）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，由于其所涉债务较多，在重整阶段债权

申报及调查过程中，上市公司可能面临基于债务确认而产生的其他风险。此外，

扬州棒杰最终的重整方案将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，上市公司可能面临

基于最终重整方案而产生的其他风险。

三、其他风险提示

（一）2025年12月5日，上市公司收到债权人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环秀湖逐光”）的《告知函》，环秀湖逐光以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浙江省
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金华中院”）提交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材

料。2026年1月5日，公司收到金华中院作出的（2026）浙07破申1号《决定书》、

（2026）浙07破申1号之一《决定书》，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，并指定浙江京衡

律师事务所、北京金杜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。详见公

司于2026年1月6日披露的《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1）。

截至目前，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推进中，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公司预重整事

项的相关进展公告。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无论公司是否进入

重整程序，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后续若收到法

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4.1 条第（九）项规定，若法院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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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若重整失败宣告破产，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如果法院受理

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

构，推动公司健康发展；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，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

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。若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

的风险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

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（二）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

1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了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，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

显示，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9.3.1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公司股

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2、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显示，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亦为负值，且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

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同时，因公司2023年度、2024年度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8.1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

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鉴于该

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公司及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关注公司公告信息，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

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 月 10 日


